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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山市财政局

    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中山市财政局的委托，

担任“广东省中山市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三期）”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事项

的专项法律顾问，对本期债券发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完善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制的意见》(国办发〔2024〕52号)、《财政部关于

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1〕

61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

〔2020〕43号）、《关于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有关工作的通知》

（财预〔2020〕94 号）、《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

融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33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

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号）、《关于对

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号)、《国务

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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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引言

一、释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另有明确表述或上下文另有定义，下列各项用

语具有如下特定的含义：

简称 定义

专项评价机构 深圳市恒昇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预算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国发〔2014〕43 号文》《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财预〔2017〕89 号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

《财预〔2015〕225 号

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

见》

《厅字〔2019〕33 号文》
《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

资工作的通知》

《财库〔2020〕43 号文》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法律意见书》

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广东安国律师事务

所关于广东省中山市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三期）

之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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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 定义

《专项评价报告》

深圳市恒昇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的《深

圳市恒昇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关于广东省

中山市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三期）收益与融资自

求平衡测算评价报告》

本所 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

元 人民币元

二、律师声明事项

本所及经办律师就为“广东省中山市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三期）”政

府专项债券发行事项出具法律意见书的相关事宜声明如下：

    （一）本所及经办律师根据《预算法》、国发〔2014〕43 号文、财预

〔2017〕89 号文、财预〔2015〕225 号文、厅字〔2019〕33 号文、财库

〔2020〕43 号文、《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

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有关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

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

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本所律师进行上述核查验证，已经得到责任主体及项目中介的

以下承诺及声明，并以该等承诺、声明作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前提：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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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其向本所提供的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必需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

陈述均真实、合法、有效，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保

证其向本所提供的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保证对本所提供的

文件和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三）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中的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

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公司或者其他有关单位的证明

文件以及与本次债券有关的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书面报告和专业意见就

该等事实发表法律意见。

    （四）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现

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等相关规范性文件的明确要求，对本次发债的

合法性及对本次发债有重大影响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但对于实施方

案、会计审计、评级、评估、投资决策等专业事项，本法律意见书只作引

用且不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实施方案、会计

报表、审计、评级报告、评估报告等文件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

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数据和相关结论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

何明示或默示的担保或保证，对于该等文件及其所涉内容，本所律师依法

并不具备进行核查和做出评价的适当资格。

 （五）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对与法律相关的业务事项，履行

了法律专业人士特别的注意义务；对于其他业务事项，履行了普通人一般

的注意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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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发行债券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及本所

律师书面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用途，或由任何其他人予

以引用。

    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印章后生效。本法律意

见书正本一式叁份，无副本，各正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二部分  正文

一、 本项目组织实施建设机构

经本所核查，广东省中山市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三期）的项目单位为

中山市三乡镇城市建设和管理局、中山市沙溪镇城市建设和管理局、中山

市西区街道城市建设和管理局、中山市港口镇城市建设和管理局、中山市

小榄镇镇城市建设和管理局、中山市坦洲镇城市更新和建设服务中心、中

山市东区街道城市更新和建设服务中心、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市

建设服务中心、中山市南区街道城市更新和建设服务中心、中山市石岐街

道城市更新和建设服务中心、中山市神湾镇城市更新和建设服务中心、中

山市黄圃镇城市更新和建设服务中心（中山市黄圃镇土地房屋征收中

心）。

根据中山市三乡镇城市建设和管理局持有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

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该单位基本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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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中山市三乡镇城市建设和管理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442000MB2E05027H

机构地址 中山市三乡镇建设路 3 号

负责人 林君乐

机构性质 机关（内设机构）

赋码机关 中共中山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颁发日期 2023 年 6 月 21 日

有效期至 2025 年 5 月 9 日

根据中山市沙溪镇城市建设和管理局持有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

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该单位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中山市沙溪镇城市建设和管理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442000MB2E046810

机构地址 中山市沙溪镇隆兴南路 43 号

负责人 梁凯政

机构性质 机关（内设机构）

赋码机关 中共中山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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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发日期 2023 年 4 月 17 日

有效期至 2025 年 5 月 6 日

根据中山市西区街道城市建设和管理局持有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

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该单位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中山市西区街道城市建设和管理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442000MB2E04200X

机构地址 中山市西区福华道升华路 8 号

负责人 朱子昕

机构性质 机关（内设机构）

赋码机关 中共中山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颁发日期 2022 年 5 月 8 日

有效期至 2025 年 5 月 17 日

根据中山市港口镇城市建设和管理局持有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

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该单位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中山市港口镇城市建设和管理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442000MB2E330368

机构地址 中山市兴港中路 100 号行政服务中心 3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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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 田秉川

机构性质 机关（内设机构）

赋码机关 中共中山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颁发日期 2023 年 6 月 26 日

有效期至 2025 年 10 月 7 日

根据中山市小榄镇镇城市建设和管理局持有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

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该单位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中山市小榄镇镇城市建设和管理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442000598955994P

机构地址 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东港大道 2 号

负责人 钟剑辉

机构性质 机关（内设机构）

赋码机关 中共中山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颁发日期 2024 年 10 月 25 日

有效期至 2027 年 10 月 25 日

根据中山市坦洲镇城市更新和建设服务中心持有的《事业单位法人证

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该单位基本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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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中山市坦洲镇城市更新和建设服务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4200045726548XG

宗旨和范围

为辖区规划建设提供服务保障。负责本镇建设工

程监督管理、环境卫生、市政设施等工作，协助

开展住房保障、燃气供水等管理;受镇城乡规划分

局委托，协助开展辖区内有关规划业务和规划建

设档案资料的收集、保管与利用等。(具体按机构

编制部门有效批文开展业务)。

住所 中山市坦洲镇坦神北路 105 号

法定代表人 梁国明

经费来源 财政补助一类

开办资金 190784.04 万元

举办单位 中山市坦洲镇人民政府

有效期 自 2020 年 9 月 18 日 至 2025 年 9 月 17 日

登记管理机关 中山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根据中山市东区街道城市更新和建设服务中心持有的《事业单位法人

证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该单位基本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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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中山市东区街道城市更新和建设服务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4200006148431XG

宗旨和范围

负责辖区内相关工程建设的技术性、服务性和辅

助性工作；协助开展辖区内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

理，协助有关部门处理工程建设中的质量和施工

安全事故；负责辖区内供水、排水、和污水处理

等工程建设及建成后的运行管理；协助开展辖区

内市政公用、环境卫生、园林绿化、风景名胜设

施、人防设施的管理和维护，协助开展辖区内燃

气管理的技术性和服务性工作；协助开展辖区内

住房保障、公有房屋使用于房屋安全管理、房屋

租赁管理工作；做好与市自然资源局派驻片区分

局的工作衔接，协助开展空间规划、各专项规划、

控制性详细规划等规划的编制；协助开展辖区内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工作，负责辖区内国土空间生

态修复工程建设；协助“三旧”改造相关工作，

协助开展辖区内资源、潜力排查和更新意愿、基

础数据调查等工作；协助开展本辖区历史文化名

城名镇名村、历史文化街区、历史风貌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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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的保护工作等。（具体按机构编制部门有效

批文开展业务）

住所
中山市中山五路 63 号东区街道办事处大楼三楼

303 室

法定代表人 吴杭韦

经费来源 财政补助一类

开办资金 25185.18 万元

举办单位 中山市人民政府东区街道办事处

有效期 自 2020 年 10 月 15 日至 2025 年 10 月 15 日

登记管理机关 中山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根据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市建设服务中心持有的《事业单位

法人证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该单位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市建设服务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42000398047844J

宗旨和范围

负责区域内相关工程建设的技术性、服务性和辅

助性工作，协助开展区域内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

理、住房保障、燃气、排水供水和污水处理、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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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名胜设施、人防设施等管理。

住所 中山火炬开发区康乐大道 7 号城建大楼

法定代表人 周红成

经费来源 财政补助一类

开办资金 677014.66 万元

举办单位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有效期 自 2021-04-07 至 2026-04-06

登记管理机关 中山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根据中山市南区街道城市更新和建设服务中心持有的《事业单位法人

证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该单位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中山市南区街道城市更新和建设服务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4200005073570X6

宗旨和范围

城市更新和建设服务方面：负责辖区内相关工程

建设的技术性、服务性和辅助性工作，辖区内供

水、排水和污水处理等工程建设及建成后的运行

管理；协助开展辖区内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

协助有关部门处理工程建设中的质量和施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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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协助开展辖区内市政公用、环境卫生、园

林绿化、风景名胜设施、人防设施的管理和维护。

协助开展辖区内燃气管理的技术性和服务性工

作；协助开展辖区内住房保障、公有房屋使用与

房屋安全管理、房屋租赁管理工作；协助开展辖

区内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工作，负责辖区内国土空

间生态修复工程建设；协助“三旧”改造相关工

作，协助开展辖区内资源、潜力排查和更新意愿、

基础数据调查等工作；协助开展本辖区历史文化

名城名镇名村、历史文化街区、历史风貌区、历

史建筑的保护工作；做好与市自然资源局派驻片

区分局的工作衔接，协助开展空间规划、各专项

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等规划的编制； 土地房屋

征收入方面：宣传和贯彻执行上级关于土地房屋

征收的政策和法律、法规；对征收范围内土地房

屋的权属、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情况进行调

查、登记；组织开展土地房屋征收前的社会稳定

风险评估和被征收土地房屋的价值评估工作；协

助拟订辖区内建设项目的土地房屋征收补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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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协助开展土地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的论证、听

证、征求意见、公示等工作；组织开展土地房屋

征收补偿协商及征收补偿协议签订工作。开展土

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纠纷的调解工作。负责土

地房屋征收与补偿数据的信息统计、档案资料的

收集整理和汇总上报。

住所 中山市南区城南二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 高鹏程

经费来源 财政补助一类

开办资金 21808.19 万元

举办单位 中山市人民政府南区街道办事处

有效期 自 2020-09-16 至 2025-09-15

登记管理机关 中山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根据中山市石岐街道城市更新和建设服务中心持有的《事业单位法人

证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该单位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中山市石岐街道城市更新和建设服务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420000599129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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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和范围

负责辖区内相关工程建设的技术性、服务性和辅

助性工作，供水、排水和污水处理等工程建设及

建成后的运行管理。。协助开展辖区内建设工程

质量安全管理，协助有关部门处理工程建设中的

质量和施工安全事故。开展市政公用、环境卫生、

园林绿化、风景名胜设施、人防设施的管理和维

护。协助开展辖区内燃气管理的技术性和服务性

工作。协助“三旧”改造相关工作，协助开展辖

区内资源、潜力排查和更新意愿、基础数据调查

等工作。协助开展本辖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

历史文化街区、历史风貌区、历史建筑的保护工

作。做好与市自然资源局派驻片区分局的工作衔

接，协助开展空间规划、各专项规划、控制性详

细规划等规划的编制。宣传和贯彻执行上级关于

土地房屋征收的政策和法律、法规。调查、登记

征收范围内土地房屋的权属、区位、用途、建筑

面积等情况。组织开展土地房屋征收前的社会稳

定风险评估和被征收土地房屋的价值评估工作。

协助拟订辖区内建设项目的土地房屋征收补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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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协助开展土地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的论证、听

证、征求意见、公示等工作。组织开展土地房屋

征收补偿协商及征收补偿协议签订工作。开展土

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纠纷的调解工作。负责土

地房屋征收与补偿数据的信息统计、档案资料的

收集整理和汇总上报等。

住所 中山市石岐区康华路 18 号

法定代表人 丁丽

经费来源 财政补助一类

开办资金 3.41 万元

举办单位 中山市人民政府石岐街道办事处

有效期 自 2020-11-30 至 2025-11-29

登记管理机关 中山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根据中山市神湾镇城市更新和建设服务中心持有的《事业单位法人证

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该单位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中山市神湾镇城市更新和建设服务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420007462828335

宗旨和范围 负责辖区内相关工程建设的技术性、服务性和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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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工作，供水、排水和污水处理等工程建设及建成

后的运行管理。协助开展辖区内建设工程质量安全

管理，协助有关部门处理工程建设中的质量和施工

安全事故。开展市政公用、环境卫生、园林绿化、

风景名胜设施、人防设施的管理和维护。协助开展

辖区内燃气管理的技术性和服务性工作。协助“三

旧”改造相关工作，协助开展辖区内资源、潜力

排查和更新意愿、基础数据调查等工作。协助开展

本辖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历史文化街区、历

史风貌区、历史建筑的保护工作。做好与市自然资

源局派驻片区分局的工作衔接，协助开展空间规

划、各专项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等规划的编制。

宣传和贯彻执行上级关于土地房屋征收的政策和

法律、法规。调查、登记征收范围内土地房屋的权

属、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情况。组织开展土地

房屋征收前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和被征收土地房

屋的价值评估工作。协助拟订辖区内建设项目的土

地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协助开展土地房屋征收补偿

方案的论证、听证、征求意见、公示等工作。组织

开展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商及征收补偿协议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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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开展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纠纷的调解工

作。负责土地房屋征收与补偿数据的信息统计、档

案资料的收集整理和汇总上报等。

住所 中山市神湾镇神湾大道中 48 号

法定代表人 董婷慧

经费来源 财政补助二类

开办资金 38845.2 万元

举办单位 中山市神湾镇人民政府

有效期 2020 年 09 月 29 日 至 2025 年 09 月 28 日

登记管理机关 中山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根据中山市黄圃镇城市更新和建设服务中心（中山市黄圃镇土地房屋

征收中心）持有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该单位基本

信息如下:

名称 中山市黄圃镇城市更新和建设服务中心（中山市黄

圃镇土地房屋征收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42000745531789T

宗旨和范围 负责辖区内相关工程建设的技术性、服务性和辅助

性工作，供水、排水和污水处理等工程建设及建成

后的运行管理。协助开展辖区内建设工程质量安全

管理，协助有关部门处理工程建设中的质量和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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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事故。开展市政公用、环境卫生、园林绿化、

风景名胜设施、人防设施的管理和维护。协助开展

辖区内燃气管理的技术性和服务性工作。协助“三

旧”改造相关工作，协助开展辖区内资源、潜力

排查和更新意愿、基础数据调查等工作。协助开展

本辖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历史文化街区、历

史风貌区、历史建筑的保护工作。做好与市自然资

源局派驻片区分局的工作衔接，协助开展空间规

划、各专项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等规划的编制。

宣传和贯彻执行上级关于土地房屋征收的政策和

法律、法规。调查、登记征收范围内土地房屋的权

属、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情况。组织开展土地

房屋征收前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和被征收土地房

屋的价值评估工作。协助拟订辖区内建设项目的土

地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协助开展土地房屋征收补偿

方案的论证、听证、征求意见、公示等工作。组织

开展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商及征收补偿协议签订

工作。开展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纠纷的调解工

作。负责土地房屋征收与补偿数据的信息统计、档

案资料的收集整理和汇总上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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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 中山市黄圃镇新柳东路 70 号

法定代表人 宋世堂

经费来源 财政补助一类

开办资金 349 万元

举办单位 中山市黄圃镇人民政府

有效期 2020 年 10 月 14 日 至 2025 年 10 月 14 日

登记管理机关 中山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本所认为，中山市三乡镇城市建设和管理局、中山市沙溪镇城市建设

和管理局、中山市西区街道城市建设和管理局、中山市港口镇城市建设和

管理局和中山市小榄镇镇城市建设和管理局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设立并合法存续的机关单位，有权作为本项目的组织实施机构；中山市坦

洲镇城市更新和建设服务中心、中山市东区街道城市更新和建设服务中

心、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市建设服务中心、中山市南区街道城市

更新和建设服务中心、中山市石岐街道城市更新和建设服务中心、中山市

神湾镇城市更新何建设服务中心、中山市黄圃镇城市更新和建设服务中心

（中山市黄圃镇土地房屋征收中心）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设立并合

法存续的事业单位，有权作为本项目的组织实施机构。

二、本期债券发行对应的项目情况

经本所核查，本项目所涉及的项目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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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广东省中山市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三期）

项目总投资 153358.03 万元

项目情况概述

1. 华丰花园及林屋门前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总投资

2987.1 万元。

2. 雅居乐 1-3 期老旧小区改，项目总投资 2975.42 万

元。

3. 富华道东片区老旧小区改造工程项目，项目总投

资 6207.94 万元。

4. 2024 年坦洲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项目总投资

2878.95 万元。

5. 沙溪镇老旧小区改造一期工程，项目总投资

786.02 万元。

6. 中山市东区街道 2024 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项目总投资 14269 万元。

7. 火炬开发区老旧小区改造工程（第一批）项目，

项目总投资 11297.90 万元。

8. 黄圃镇富兴楼老旧小区改造工，项目总投资

137.55 万元。

9. 中山路南片区老旧小区改造工程，项目总投资

2203.84 万元。

10. 中山路东片区老旧小区改造工程，项目总投资

4722.37 万元。

11. 富华道西片区老旧小区改造工程，项目总投资

2062.19 万元。

12. 翠景道沿线老旧小区改造工程，项目总投资

2355.73 万元。

13. 2023 年港口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项目总投资

1111.89 万元。

14. 南区街道长征机械厂宿舍老旧小区改造项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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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总投资 382.38 万元。

15. 中山市石岐街道仙湖新村片区老旧小区改造工程

项目，项目总投资 8024.73 万元。

16. 中山市石岐街道上海城、第一城片区老旧小区改

造工程项目，项目总投资 7145.03 万元。

17. 中山市石岐街道岐江苑片区老旧小区改造工程项

目，项目总投资 7227.33 万元。

18. 中山市石岐街道民权路片区老旧小区改造工程项 

目，项目总投资 4121.83 万元。

19. 中山市石岐街道莲兴路片区老旧小区改造工程项 

目，项目总投资 9596.07 万元。

20. 中山市石岐街道邝家基片区老旧小区改造工程项

目，项目总投资 4348.69 万元。

21. 中山市石岐街道华侨新村片区老旧小区改造工程

项目，项目总投资 11474.65 万元。

22. 中山市石岐街道宏基路片区老旧小区改造工程项

目，项目总投资 3129.47 万元。

23. 中山市石岐街道富兴新村片区老旧小区改造工程

项目，项目总投资额 7333.36 万元。

24. 中山市石岐街道方基冲新村片区老旧小区改造工

程项目，项目总投资额 7377.21 万元。

25. 中山市石岐街道东明花园片区老旧小区改造工程

项目，项目总投资额 10822.27 万元。

26. 小榄镇迎宾路片区老旧小区改造工程项目，项目

总投资额 5614.23 万元。

27. 小榄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一期）项目，项目总

投资额 3583.56 万元。

28. 中山市小榄镇金菊花园改造工程，项目总投资额

6105.08 万元。

29. 南区街道恒海花园老旧小区改造项目，项目总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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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2776.24 万元。

30. 神湾镇神湾中学教师新村老旧小区改造项目，项

目总投资 300 万元。

根据《广东省中山市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三期）募投报告》的相关内

容，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广东省中山市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三期）包含了

30个子项目，上述30个子项目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

号
名称 项目获批情况 项目情况概述

1

华丰花园及

林屋门前老

旧小区改造

1. 本项目已取得《中山市政

府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批复变更（调整）审批意

见表》（中发改三乡投审

〔2024〕142号）；

2. 本项目已取得《中山市财

政投资建设项目概算的批

复 》 （ 中 发 改 三 乡 投 审

〔2024〕143号）。

本项目改造范围共计10个小

区，89栋、1602户、建筑面积

20.7万平方米，用地面积 11.65 

万平方米 ;改造内容包括楼梯

和公共空间更新改造、建筑外

面改造、屋面整修、建筑配套

设施改造、消防安全提升、智

慧设施提升改造、环卫设施与

垃圾分类、小区环境整治等基

础类改造。项目未经批准不得

超标准建设、装修；不得擅自

建设、搭建、装修办公用房；

不得建设具有住宿、会议、餐

饮等接待功能的设施或场所。

项目总投资2987.1万元。

2

雅居乐1-3期

老旧小区改

1. 本项目已取得《中山市政

府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批复变更（调整）审批意

见表》（中发改三乡投审

〔2024〕124号）；

本项目改造范围共计8个小区，

116栋、2450户，建筑面积19.47

万平方米，用地面积15.4万平方

米；改造内容包括楼梯和公共

空间更新改造、建筑外面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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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项目已取得《中山市财

政投资建设项目概算的批

复 》 （ 中 发 改 三 乡 投 审

〔2024〕130号）。

屋面整修、建筑配套设施改造、

消防安全提升、智慧设施提升

改造、环卫设施与垃圾分类、

小区环境整治、功能性服务设

施改造等基础类改造。项目未

经批准不得超标准建设、装修；

不得擅自建设、搭建、装修办

公用房；不得建设具有住宿、

会议、餐饮等接待功能的设施

或场所。项目总投资2975.42万

元。

3

富华道东片

区老旧小区

改造工程项

目

1. 本项目已取得《中山市西

区街道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关于富华道东片区老旧小

区改造工程项目可行性研

究报告的批复》（中发改西

区投审〔2023〕45号）。

2. 本项目已取得《中山市财

政投资建设项目概算的批

复 》 （ 中 发 改 东 区 投 审

〔2024〕16号）。

本项目位于中山市西区街道后

山社区及长洲社区，涉及西苑

广 场、烟洲新村、长乐新村、

景裕新村4处老旧小区，实施内

容 包括：建筑楼梯及公共空间

更新改造工程、建筑外立面改

造工 程、屋面整修工程、防雷

工程；智慧设施提升改造工程、

小区 燃气改造工程、消防安全

提升工程、小区道路整治工程、

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环卫基础

设施建设工程、照明设施改造

工程、 化粪池改造和清掏、无

障碍及适老化设施改造；小区

风貌治理 工程、公共空间改造

及绿化环境整治工程、停车设

施整治工 程、标识系统改造工

程、亮化工程等，工程建筑改

造面积约为 236613平方米，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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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改造面积约为83833平方米。

项目总投资6207.94万元。

4

2024 年 坦 洲

镇老旧小区

改造工程

1. 本项目已经取得《中山市

坦洲镇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关于2024年坦洲镇老旧小区

改造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

报告的批复》（中发改坦洲

投审〔2023〕26号）；

2. 本项目已取得《中山市政

府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批复变更（调整）审批意

见表》（中发改坦洲投审

〔2024〕10号）。

本项目改造涉及坦洲镇金山城

小区、碧涛花园、知识分子楼

等3个老旧小区，总居民户数

2311户，总用地面积107530平

方米，总建筑面积146300平方

米。主要建设内容为停车位改

造、建筑物本体修缮(增加屋面

防水改造)、基础设施改造(增加

排水残旧管网改造、充电基础

设施建设、照明设施改造及安

防设施提升改造)、小区环境整

治、破损管线更换等基础类改

造。项目总投资2878.95万元。

5

沙溪镇老旧

小区改造一

期工程

1. 本项目已取得《中山市财

政投资建设项目概算的批

复 》 （ 中 发 改 沙 溪 投 审

〔2023〕8号）。

本项目改造建筑5栋，建设内容

主要包括建筑本体修缮、基础

设施改造、道路改造、停车设

施改造、排水设施改造、消防

设施改造等。项目总投资额

786.02万元。

6

中山市东区

街 道 2024 年

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项目

1. 本项目已经取得《中山市

东区街道发展改革和统计

局关于中山市东区街道2024

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中发改东区投审〔2023〕

33号）；

2. 本项目已取得《中山市财

政投资建设项目概算的批

工程涵盖新兴花园等30个老旧

小区改造，改造内容以基础类

工程为主，包括规范设置停车

位、既有植被改造、破损道路

修、建筑公共区域改造(楼梯扶

手、照明系统、楼栋标识、广

增设宣传栏、预留充电基础设

施位置更换、楼道修整等)赞

设、照明设施改造、环卫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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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 （ 中 发 改 东 区 投 审

〔2024〕7号）。

改造、标识系统改造l1线整治、

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公共活动

场地改造、增设便民服务点等。

项目总投资14269万元。

7

火炬开发区

老旧小区改

造工程（第

一批）项目

1. 本项目已取得《中山市火

炬开发区经统局火炬开发

区老旧小区改造工程（第一

批）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

批复》（中发改火炬投审

〔2024〕4号）。

本项目对火炬开发区新港花

园、华景花园、怡景花园、安

居花园、建行宿舍、商住小区、

濠东银苑、 港城花园、康乐

园、国祥花园进行老旧小区改

造。主要建设内容包 括小区危

墙加固与修缮、楼体和公共空

间更新改造、外立面整治修  

缮、屋面整修、小区单元入户

改造、建筑公共区域水电气改

造、小 区道路整治、给排水设

施改造、照明设施完善、智慧

设施改造、环 卫设施改造、消

防设施改造、燃气设施改造、

三线整治工程、小区 大门完善

改造、小区沿街立面整治修缮、

小区绿化环境整治、停车 设施

整治、标识系统改造、康体设

施改造、文化设施改造、儿童

游 乐设施改造、供电设施改

造。改造总户数约3772户，改

造总建筑面 积约36.89万平方

米。项目总投资11297.90万元。

8

黄圃镇富兴

楼老旧小区

改造工

1. 本项目已取得《中山市财

政投资建设项目概算的批

复 》 （ 中 发 改 黄 圃 投 审

本项目位于黄圃镇文明社区，

对我镇富兴楼小区进行提升改

造（含富兴路15、21、2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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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5号）。 德兴路14号、20号），小区范

围建筑面积约2万平方米，改造

内容为完善室外公共消防设施

改造（增加消防栓等）、公共

部位楼梯间地面铺贴、墙身铺

贴、粉刷、楼梯公共部位照明

改造、规整光纤等。项目总投

资137.55万元。

9

中山路南片

区老旧小区

改造工程

1. 本项目已取得《中山市财

政投资建设项目概算的批

复 》 （ 中 发 改 西 区 投 审

〔2024〕13号）。

本改造工程内容为建筑楼梯和

公共空间更新改造、建筑外立

面修缮、屋面修正、适老化设

施与建筑配套设施改造、小区

道路整治、公用设施（给排水

设施、供配电和照明设施、燃

气）改造、智慧设施提升、消

防安全提升、绿化环境与标识

系统改造、停车设施整治、文

体活动设施改造等。工程总改

造面积约 57708平方米。项目

总投资2203.84万元。

10

中山路东片

区老旧小区

改造工程

1. 本项目已取得《中山市西

区街道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关于中山路东 片区老旧小

区改造工程项目可行性研

究 报告的批复》（中发改

西区投审〔2023〕50号）。

2. 本项目已取得《中山市财

政投资建设项目概算的批

复 》 （ 中 发 改 西 区 投 审

〔2024〕12号）。

本改造工程位于中山市西区街

道，包含下闸新村和江畔新村

的楼梯和公共空间更新改造、

建筑外立面修缮、屋面修正、

适老化设施与建筑配套设施改

造、小区道路整治、公用设施

（给排 水设施、供配电和照明

设施、燃气）改造、智慧设施

提升、消防安全提升、绿化环

境与标识系统改造、停车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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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文体活动设施改造等。

工程总改造面积约60649.40 平

方米。项目总投资4722.37万元。

11

富华道西片

区老旧小区

改造工程

1. 本项目已取得《中山市西

区街道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关于富华道西片区老旧小

区改造工程项目可行性研

究报告的批复》（中发改投

审〔2023〕46号）。

2. 本项目已取得《中山市财

政投资建设项目概算的批

复 》 （ 中 发 改 西 区 投 审

〔2024〕15号）。

本项目位于中山市西区街道西

苑社区及烟洲社区，涉及广南

大厦、明珠楼、富华道215号、

顺兴大厦、富华新天地、柏景

苑 6处老旧小区，实施内容包

括：建筑楼梯及公共空间更新

改造工程、建筑外立面改造工

程、屋面整修工程、防雷工程；

智慧设施提升改造、小区燃气

改造工程、消防安全提升工程、

小区道路整治工程、充电基础

设施建设、环卫基础设施建设

工程、照明设施改造工程、化

粪池改造和清掏、无障碍及适

老化设施 改造；小区风貌治理

工程、公共空间改造及绿化环

境整治工程、停车设施整治工

程、标识系统改造工程、亮化

工程等，工程建筑改造面积约

为89629平方米，环境改造面积

约为36328平方米。项目总投资

2062.19万元。

12

翠景道沿线

老旧小区改

造工程

1. 本项目已取得《中山市西

区街道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关于翠景道沿 线老旧小区

改造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

报告的批复》（中发改西区

本改造工程位于中山市西区街

道，包含升华花园、柏景台、

翠宝路小区、新居路小区的楼

梯和公共空间更新改造、建筑

外立面修缮、屋面修正、适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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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审〔2024〕1号）。

2. 本项目已取得《中山市财

政投资建设项目概算的批

复 》 （ 中 发 改 西 区 投 审

〔2024〕14号）。

化设施与建筑配套设施改造、

小区道路整治、公用设施（给

排水设施、供配电和照明设施、

燃 气）改造、智慧设施提升、

消防安全提升、绿化环境与标

识系统改造、停车设施整治、

文体活动设施改造等。总建筑

面积约268167.57平方米，实际

改造面积约62691平方米。项目

总投资2355.73万元。

13

2023 年 港 口

镇老旧小区

改造工程

1. 本项目已取得《中山市港

口镇经济发展和科技统计

局关于2023年港口镇老旧小

区改造工程项目可行性研

究报告的批复》（中发改港

口投审〔2023〕3号）。

2. 本项目已取得《中山市财

政投资建设项目概算的批

复 》 （ 中 发 改 港 口 投 审

〔2024〕16号）。

主要内容为港口镇老旧小区改

造工程。主要为对美景花园、

兴港大厦、港穗商业大厦和港

穗大厦4个老旧小区进行消防

设施、路面修复、雨污分流、

安防设施、屋面防水、垃圾收

集点、单元内部基础类修缮等

改造。项目总投资1111.89万元。

14

南区街道长

征机械厂宿

舍老旧小区

改造项目

1. 本项目已取得《中山市发

展和改革局关于南区街道

恒海花园老旧小区改造项

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中发改南区投审〔2024〕

11号）。

2. 本项目已取得《中山市财

政投资建设项目概算的批

复 》 （ 中 发 改 南 区 投 审

〔2024〕3号）。

南区街道长征机械厂宿舍老旧

小区改造项目位于渡头环村东

路 135号，占地面积4742.52平

方米，建筑面积8831平方米，

主要改造内容为建筑本体修

缮、基础设施改造、小区环境

整治。本次建设主要内容包括

楼道内部粉刷、照明灯更换、

首层房门重刷漆、雨污分流改

造、三线整治、消防、环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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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照明设施更新、围墙改造、

公共空间改造、宣传与标识改

造等。项目总投资382.38万元。

15

中山市石岐

街道仙湖新

村片区老旧

小区改造工

程项目

1. 本项目已取得《中山市石

岐街道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关于中山市石岐街道仙湖

新村片区老旧小区改造工

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

批复》（中发改石岐投审

〔2023〕33号）。

2. 本项目已取得《中山市财

政投资建设项目概算的批

复 》 （ 中 发 改 石 岐 投 审

〔2024〕11号）。

本项目改造范围位于逸仙湖公

园 附 近 ， 总 占 地 面 积 约 为  

256200.51m² （ 合 计 约 384.30

亩），改造范围内涉及建筑面

积约 为308200.00m²，建筑物约

129栋建筑，总户数为3223户。

建设内容包括楼梯和公共空间

更新改造、建筑外立面改造、

屋面整修（防水改造）、无障

碍及适老化设施改造、小区道

路整治、 给排水设施改造、供

配电和照明设施改造、智慧设

施提升改造、环卫设施与垃圾

分类（环卫设施改造）、消防

安全提升、 小区风貌、公共空

间改造、停车设施整治以及老

人服务设施改造等配套工程。

项目总投资额8024.73万元。

16

中山市石岐

街 道 上 海

城、第一城

片区老旧小

区改造工程

项目

1. 本项目已取得《中山市石

岐街道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关于中山市石岐街道上海

城、第一城片区老旧小区改 

造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的批复》（中发改石岐投

审〔2023〕22号）。

2. 本项目已取得《中山市财

政投资建设项目概算的批

项 目 总 占 地 面 积 198007 平 方

米 ， 合 297 亩 ， 建 筑 面 积 为  

279313平方米，本次为整体改

造，涉及2660户，233栋建 筑，

道路改造总长度1814.77米。改

造内容包括：楼梯和公共空 间

修复翻新、外立面修复翻新、

小区单元入户改造、道路改造 

工程、停车设施改造、照 明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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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 （ 中 发 改 石 岐 投 审

〔2024〕15号）。

施、消防设施改造、三线整治

工程、小区景观绿化提升，本

次改造不涉及拆迁。项目总投

资7145.03万元。

17

中山市石岐

街道岐江苑

片区老旧小

区改造工程

项目

1. 本项目已取得《中山市石

岐街道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关于中山市石 岐街道岐江

苑片区老旧小区改造工程

项 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

复 》 （ 中 发 改 石 岐 投 审

〔2023〕41号）。

2. 本项目已取得《中山市财

政投资建设项目概算的批

复 》 （ 中 发 改 石 岐 投 审

〔2024〕10号）。

主要修缮内容主要包括 ：建筑

外立面改造、楼梯和公共空间

更新改造、无障碍及适老化设

施改造、建筑配套设施改造、

小区道路整治、给排水设施改

造、供配电和照明设施改造、

智慧设施提升改造、广场铺装、

公共空间改造、绿化环境整治、

停车 设施整治与提升、无障碍

通道设施、小区风貌及公共空

间改造、文体活动设施改造工

程等；其中改造范围总用地面

积约87084.81平方米,建筑面积

约165298.00平方米 ,室外景观

改造面积为60171.65平方米，改

造范围内约66栋住宅楼，总户

数约 1507户，道路总长度约

3056米。项目总投资7227.33万

元。

18

中 山 市 石  

岐街道民权

路片区老旧

小区改造工

程项 目

1. 本项目已取得《中山市石

岐街道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关于中山市石岐街道民权

路片区老旧小区改造工程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

复 》 （ 中 发 改 石 岐 投 审

〔2023〕38号）。

本项目建设主要是对民权路片

区的建筑本体进行修缮、基础

设施改造和小区环境整治，项

目占地面积约24.86万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约11.28万平方米，

涉及68栋建筑共1265户居民。

项目的建设内容包括楼梯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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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空间更新改造、建筑外立面

改造、屋面整修、建筑配套设

施改造、小区道路整治、给排

水设施改 造、供配电和照明设

施改造、智慧设施提升改造、

环卫设施与垃圾分类设施提

升、消防设施提升、小区风貌

整治、公共空间改造等内容，

其 中 建 筑 外 立 面 修 缮 面 积

19776 平方米，小区道路整治

27555 平 方 米 。 项 目 总 投 资

4121.83万元。

19

中山市石岐

街道莲兴路

片区老旧小

区改造工程

项目

1. 本项目已取得《中山市石

岐街道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关于中山市石岐街道莲兴

路片区老旧小区改造工程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

复 》 （ 中 发 改 石 岐 投 审

〔2023〕35号）。

本项目用地面积为157783.98平

方米，总建筑面积为 331226.00

平方米，改造涉及133 栋 2853

户（其中岐乐花园 25栋565户、

城市花园岐兴阁 5栋101户、宝

丽阁17栋495户、宝金阁 6栋

212 户、宝怡阁7栋64户、宝华

阁  11 栋156户、宝兴阁12栋

162 户、宝轩阁11栋298户、建

设花园26栋352户、莲兴路 1、

3、5、7、 9、11、11 栋共 5 

栋 142户、莲花阁4栋48户及东

华花园4栋 258户）；建设内容

包括楼梯和公共空间更新改

造、建筑外立面改造、屋面整

修、无障碍及适老化设施改造、

小区道路整治、给排水设施改

造、供配电和照明设施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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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设施提升改造、燃气设施

改造、环卫设施与垃圾分类、

消防安全提升、公共空间改造、

停车 设施整治和服务设施提

升等配套工程。项目总投资

9596.07万元。

20

中 山 市 石  

岐街道邝家

基片区老旧

小区改造工

程项目

1. 本项目已取得《中山市石

岐街道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关于中山市石岐街道邝家

基片区老旧小区改造工程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

复 》 （ 中 发 改 石 岐 投 审

〔2023〕40号）。

本项目建设主要是对邝家基片

区的建筑本体进行修缮、基础

设施改造和小区环境整治，占

地面积约14.8万 ㎡，总建筑面

积10.50万平方米，涉及54栋建

筑共 1353 户居民。项目的建

设内容主要为楼梯和公共空间

更新改造、建筑外立面修缮、 

屋面整修、小区道路整治、给

排水设施改造、供配电和照明

设施改造、智慧设施提升改造、

环卫设施改造、消防安全提升、

公共活动场地改造、停车设施

整治等，其中建筑外立面修缮

面积 23662.95平方米，小区道

路整治 39800 平方米。项目总

投资4348.69万元。

21

中山市石岐

街道华侨新

村片区老旧

小区改造工

程项目

1. 本项目已取得《中山市财

政投资建设项目概算的批

复 》 （ 中 发 改 石 岐 投 审

〔2024〕9号）。

本项目改造范围位于逸仙湖公

园 附 近 ， 总 占 地 面 积 约 为  

458980平方米（合688.47亩），

改造范围内涉及建筑面积约为 

399892平方米，建筑物约205栋

建筑，总户数为4122户。建设 

内容包括楼梯和公共空间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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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建筑外立面改造、屋面

整修、无障碍及适老化设施改

造、小区道路整治、给排水设

施改 造、供配电和照明设施改

造、智慧设施提升改造、燃气

设施改造、环卫设施与垃圾分

类、消防安全提升、公共空间

改造、停车设施整治和服务设

施提升等配套工程。项目总投

资额11474.65万元。

22

中 山 市 石  

岐街道宏基

路片区老旧

小区改造工

程项目

1. 本项目已取得《中山市石岐

街道发展改革和统计局关

于中山市石岐街道宏基路

片区老旧小区改造工程项  

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中发改石岐投审〔2023〕

36 号）。

本项目改造范围位于石岐大信

新都汇附近，总占地面积约为 

43480.00 平 方 米 （ 合  65.22 

亩），改造范围内涉及建筑面

积约为 113280.00 平方米，建

筑物约 40 栋建筑，总户数 为 

909 户。建设内容包括楼梯和

公共空间更新改造、建筑外立

面改 造、屋面整修、无障碍及

适老化设施改造、预留电梯管

线、给排水设施改造、供配电

和照明设施改造、智慧设施提

升改造、燃气设施 改造、消防

安全提升、小区道路整治、环

卫设施与垃圾分类、公共空间

改造、小区风貌、绿化环境整

治、停车设施整治、标识系统

改造、文体活动设施改造等配

套工程。项目总投资3129.47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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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中山市石岐

街道富兴新

村片区老旧

小区改造工

程项目

1. 本项目已取得《中山市石

岐街道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关于中山市石岐街道富兴

新村片区老旧小区改造工

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

批复》（中发改石岐投审

〔2023〕42）。

2. 本项目已取得《中山市财

政投资建设项目概算的批

复 》 （ 中 发 改 石 岐 投 审

〔2024〕18号）。

本项目用地面积约为103132.64

平 方 米 ， 总 建 筑 面 积 约 为  

106061.40平方米，改造涉及107

栋2271户（其中富兴新村17栋 

242 户、豪雅街小区17 栋278

户、莲峰新村 47 栋 1088 户、

莲 柏新村 26 栋 663 户），

建设内容包括楼梯和公共空间

更新改 造、建筑外立面改造、

屋面整修、无障碍及适老化设

施改造、小区道路整治、给排

水设施改造、供配电和照明设

施改造、智慧设施提升改造、

燃气设施改造、环卫设施与垃

圾分类、消防 安全提升、公共

空间改造、停车设施整治和服

务设施提升等配套工程。项目

总投资7057.27万元。

24

中山市石岐

街道方基冲

新村片区老

旧小区改造

工程项目

1. 本项目已取得《中山市石

岐街道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关于中山市石岐街道方基

冲新村片区老旧小区改造

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批复》（中发改石岐投审

〔2023〕39号）。

2. 本项目已取得《中山市财

政投资建设项目概算的批

复 》 （ 中 发 改 石 岐 投 审

〔2024〕13号）。

本 项 目 改 造 范 围 总 面 积 约

118056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129485.90平方米，改造范围内

约75栋建筑，总户数约 1261

户，主要改造内容包括：建筑

外立面改造、楼梯和公共空 间

更新改造、无障碍及适老化设

施改造、建筑配套设施改造、 

小区道路整治、给排水设施改

造、照明设施改造、智慧设施

提 升改造、广场铺装、公共空

间改造、优化环境整治、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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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 整治与提升。项目总投资

7377.21万元。

25

中 山 市 石  

岐街道东明

花园片区老

旧小区改造

工程项目

1. 本项目已取得《中山市财

政投资建设项目概算的批

复 》 （ 中 发 改 港 口 投 审

〔2022〕15号）。

本项目建设内容包括楼梯和公

共空间更新改造、建筑外立面

改造、屋面整修、节能改造、

无障碍及适老化设施改造、增

设电梯位置、小区道路整治、

给排水设施改造、供配电 和照

明设施改造、智慧设施提升改

造、燃气设施改造、环卫设施

与垃圾分类、消防安全提升、

小区风貌、公共空间改造、停

车设施整治、标识系统改造、

建筑结构加固和服务设施提升

等配套工程。拟改造范围总用

地面积约为39.44万平方米，包

括东明花园、东盛花园、恒基

花园及自建房，其中东明花园、

东盛花园、恒基花园占地面积

约26.45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52.26万平方米，共有277幢楼，

居民户数3690户；自建房区域

占地面积约12.99万平方米，约

346栋。项目总投资10822.27万

元。

26

小榄镇迎宾

路片区老旧  

小区改造工

程项目

1. 本项目已取得《中山市小

榄镇公共服务办公室（中山

市小榄镇行政审批局）关于

小榄镇迎宾路片区老旧 小

区改造工程项目可行性研

本项目改造涉及小榄镇迎宾路

片区共12个老旧小区，总居民

户 数 987 户 ， 总 用 地 面 积

253080.00 ㎡ ， 总 建 筑 面 积

128313.91㎡，建设内容包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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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报告的批复》（中发改小

榄投审〔2024〕4号）。

梯和公共空间更新改造、建 筑

外立面改造、屋面整修、无障

碍及适老化设施改造、建筑配

套设 施改造、小区道路整治、

给排水设施改造、供配电和照

明设施改造、智慧设施改造建

设、垃圾分类与环卫设施改造、

消防安全保 障、无障碍通道设

施改造、小区风貌改造、公共

空间改造、绿化环境整治、停

车设施整治、标识系统改造、

文体活动设施改造等。项目总

投资5614.23万元。

27

小榄镇老旧

小区改造工

程（一期）

项目

1. 本项目已取得《中山市小

榄镇公共服务办公室（中山

市小榄镇行政审批局）关于

小榄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

（一期）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的批复》（中发改小榄投

审〔2024〕2号）。

本项目共涉及25个老旧小区，

总居 民户数843户， 总用地

面积34393.21㎡，总建筑面积

111836.8 ㎡。改造内容主要为

基础类工程，包括楼梯和公共

空间更新改造、建筑外立面改

造、屋面整修、无障碍及适老

化设施改造、建筑配套设施改 

造、小区道路整治、排水设施

改造、供配电和照明设施改造、

智慧 设施提升改造、环卫设施

与垃圾分类、消防安全提升、

小区大门及围墙改造、公共活

动场地改造、既有植被改造、

停车设施整治、标识系统改造、

文体活动设施改造等。项目总

投资3583.5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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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中山市小榄

镇金菊花园

改造工程

1. 本项目已取得《中山市小

榄镇公共服务办公室（中山

市小榄镇行政审批局）关于

中山市小榄镇金菊花园改

造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的批复》（中发改小榄投

审〔2023〕26号）。

2. 本项目已取得《中山市财

政投资建设项目概算的批

复 》 （ 中 发 改 小 榄 投 审

〔2024〕27号）。

项目改造涉及小榄镇金菊花园

共68栋建筑，总居民户数 1664

户，总用地面积126999㎡，总

建筑面积166973㎡。建设内容

包括楼梯和公共空间更新改

造、建筑外立面改造、屋面整 

修、无障碍及适老化设施改造、

建筑配套设施改造、小区道路 

整治、给排水设施改造、供配

电和照明设施改造、智慧设施

提升改造、环卫设施与垃圾分

类、无障碍通道设施、小区围

墙、 公共空间改造、绿化环境

整治、停车设施整治、标识系

统改造、文体活动设施改造等。

项目总投资6105.08万元。

29

南区街道恒

海花园老旧  

小区改造项

目

1. 本项目已取得《中山市发

展和改革局关于南区街道

恒海花园老旧小区改造项

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中发改南区投审〔2024〕

11号）。

中山南区街道恒海花园老旧小

区改造项目位于白石南街以

南，恒和街以北，碧堤湾畔以

东，海伦堡玖悦云府以西。项

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小区内楼

梯间修缮、三线下地、给排水

设施、道路整治、无障碍及适

老化设施、消防安全提升、环

卫设施、停车设施、燃气管道

提升、小区公共空间环境提升 

等。建筑占地约计17774.90m²，

涉及外立面修缮改造的建筑面

积 约计 5600㎡ 。项 目 总投 资

2776.2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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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神湾镇神湾

中学教师新

村老旧小区

改造项目

1. 本项目已经取得《神湾镇

党委会议决定事项跟踪处

理表》

项目主要是对小区内楼梯、屋

面防水等公共部位修缮对雨污

分流、消防、无障碍设施、绿

化设施、停车设施、文体休闲

设施等设施进行改造，对供水

(包括直供水和二次供水)、供

电、道路、供气、照明提升、

快递收取、监控等设施进一步

完善，以及供电、移动通讯和

广电等架空线规整等。项目总

投资300万元。

综上，本所认为，本期债券发行对应的项目由 30 个子项目组成，29

子项目均已取得发改部门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或概算批复，有实施项目

的资金需求，1 个子项目已经取得《神湾镇党委会议决定事项跟踪处理

表》。

三、本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深圳市恒昇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就本次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出具

了《专项评价报告》。《专项评价报告》认为：“本期债券项目收益预测

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本期债券项目预期收益对应的

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

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经本所律师核查，深圳市恒昇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现持有《营

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GDUGR6Q）和《会计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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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所执业许可证》（执业证书编号：47470338），截至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合法存续。

综上，本所认为，本项目符合《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

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及《关于印发<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号）第七条

“专项债务收支应当按照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收入实现项目收支

平衡”的规定。

四、项目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潜在风险

项目可能存在潜在的工程实施风险、组织及管理风险、财务及融资风

险、收益实现规模与预期存在差异的风险、收益专项用于偿债的操作风险、

利率波动风险。

（二）还款保障情况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

知》（国办函〔2016〕88号）规定，本级政府对地方政府债券依法承担全

部偿还责任。本级财政将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

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号）规定，及时按照约定逐级向省

财政缴纳本级应当承担的还本付息资金，由省财政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偿还

专项债券到期本息。如偿债出现困难，将通过调减投资计划、处置可变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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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调整预算支出结构等方式筹集资金偿还债务。未按时足额向省财政

缴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的，省财政采取适当方式扣回。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中山市三乡镇城市建设和管理局、中山市

沙溪镇城市建设和管理局、中山市西区街道城市建设和管理局、中山市港

口镇城市建设和管理局、中山市小榄镇镇城市建设和管理局、中山市坦洲

镇城市更新和建设服务中心、中山市东区街道城市更新和建设服务中心、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市建设服务中心、中山市南区街道城市更新

和建设服务中心、中山市石岐街道城市更新和建设服务中心、中山市神湾

镇城市更新和建设服务中心、中山市黄圃镇城市更新和建设服务中心（中

山市黄圃镇土地房屋征收中心）系本项目的组织实施机构；本项目由30个

子项目组成，29子项目均已取得发改部门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或概算批

复， 1个子项目已经取得《神湾镇党委会议决定事项跟踪处理表》。本项

目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中山市三乡镇城市建设和管理局、中

山市沙溪镇城市建设和管理局、中山市西区街道城市建设和管理局、中山

市港口镇城市建设和管理局、中山市小榄镇镇城市建设和管理局、中山市

坦洲镇城市更新和建设服务中心、中山市东区街道城市更新和建设服务中

心、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市建设服务中心、中山市南区街道城市

更新和建设服务中心、中山市石岐街道城市更新和建设服务中心应当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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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

知》（财预〔2017〕89号）、《财政部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

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号）、《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

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的要求，将债券项目筹集的资金，专

项用于本项目。

（本页以下无正文）

                                    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

律师

律师

                                   二〇二五年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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